关于2014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
工程项目实行定点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
 国机采字[2014]11号
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办公厅（财务司、规划司、服务局）：
为进一步做好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政府集中采购工作，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国采中心）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2014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并确定了新一期工程定点实施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在京所属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预算（以下简称预算）在10万-60万元之间的工程项目应实行定点采购。
预算在1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各单位可自行采购，提倡执行定点采购。预算在60-200万元之间的工程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的要求，可通过邀请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施工企业。预算达到200万元以上的目录内工程项目，应委托国采中心组织招标。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目录外工程项目，也可以委托国采中心实施。
二、定点内容
（一）定点执行期限
本期定点服务执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有效期内各单位与定点施工企业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至2014年12月31日仍未执行完毕的，在该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继续有效。
（二）定点工程专业包
本期定点共设十包：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弱电工程（含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子工程和安防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供电工程、建筑防水工程、节能工程。其余专业的工程项目应参照本通知规定通过国采中心办理。
（三）定点施工企业
    本次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以下简称定点企业，名录见附件1），在定点期间，将按照《2014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采购项目服务合同》（附件2）及有关规定为各单位提供工程施工服务。
（四）定点优惠率
定点企业均已承诺给予定点项目不小于5%的优惠率，各单位与定点企业应按照不低于该优惠率的标准签订具体项目施工合同。其中，优惠率是指定点企业在各单位结算审计确定的结算价基础上承诺的优惠比例。
（五）定点企业库
定点企业名单、联系方式、主项及辅助资质、优惠率、备选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情况等信息均公布在“中央政府采购网（http://www.zycg.gov.cn）工程定点采购专栏”中，各单位可根据需要查阅。有关信息发生变更，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三、采购程序
（一）成立采购小组
各单位应成立项目采购小组，具体组织实施限额内工程项目的定点采购工作。采购小组的组成人员由各单位自行确定,但应有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参加。
（二）确定采购需求
各单位在项目采购前，应确定方案、质量、工期等基本需求，根据不同的预算相应确定采购方式，并按工程性质选取相应资质的定点企业。
    （三）企业确定
1、预算在10万元以下的项目
各单位采购小组可自行选择定点或非定点企业。
2、预算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项目
各单位采购小组可从该专业包定点企业中直接确定一家，但应就价格和优惠率与其进行谈判。
3、预算在60万（含）以上200万元以下的项目
各单位可通过邀请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施工企业，但不得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招标。
（1）选择邀请招标方式。如果采购单位具备编制采购文件能力并在该类定点企业范围内选择3家以上进行邀请招标的，可参照国采中心提供的《招标文件参考范本》（附件3）编制招标文件，专家抽取、开标和评标工作由国采中心统一组织，评标地点应在国采中心专用评标室进行。采购单位不具备编制采购文件能力或者邀请非定点入围供应商投标的，应委托国采中心组织实施。
（2）选择竞争性谈判方式。各单位应委托国采中心组织实施。
4．预算在2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
除涉密等特殊项目外，国采中心将按照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实施。
5、企业邀请原则
（1）资质递进原则。定点的十个专业工程内的项目，应从对应专业包选取定点企业，若对应专业包中企业均无法满足项目要求，可选取其他专业包辅项资质能够满足要求的定点企业；定点的十个专业工程外的其他项目，应尽量选择定点企业，确无法满足的，报请国采中心另行执行。
（2）扶持中小企业原则。为切实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鼓励各单位更多选择二、三级等相对低级别资质企业，不以资质等级排斥中小企业。
（3）更多参与原则。各单位要尽量避免短时间内重复使用相同或固定的企业，避免定点企业一段时间内集中承接项目过多而出现转包、分包和管理不善等问题。
（四）材料报备
1、项目报备
对于预算在10万元（含）至60万元或者在定点企业范围内进行邀请招标、预算在60万元（含）至200万元的项目，采购需求确定后，各单位应登录中央政府采购网，在线填写《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登记表》（附件4），扫描上传项目立项批复文件（体现项目名称、预算金额、资金来源等内容）。国采中心将在两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审核通过后，各单位方可组织采购。
2、政府采购凭证获取
各单位采购小组通过规定程序初步确定施工企业后，登陆中央政府采购网在线填报《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附件5），并上传待签订的施工合同电子版文件，国采中心将在两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备案意见。备案通过后，各单位即可下载并打印《备案表》（一式三份）作为政府采购凭证。同时，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将在国采中心系统中被锁定，以保证其在同一时间段只能承接一个工程项目。
3、施工许可证办理
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采购人应提前向国采中心申明，并持加盖本单位、施工企业和国采中心公章的项目立项文件、《备案表》及施工合同，到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办理合同备案手续后，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
（五）竣工验收及结算
1、竣工验收
项目实施结束后，定点企业应向国采中心提交《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单》（附件6）和《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评价表》（以下简称《评价表》，附件7）作为项目完工凭证。国采中心审核确认后，将对该项目的项目经理进行解锁。
2、结算及报销
    各单位应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向定点企业支付款项，并在报销时将定点企业开具的发票和《备案表》一同作为政府采购凭证入档。如未附《备案表》，财务部门原则上不得予以报销。
    四、定点管理
定点执行期间，国采中心将按照《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细则》（附件8）的规定对定点企业和定点项目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切实加强对重点环节的监控，适当指导各单位项目组织工作。
各单位可根据有关规定监督定点企业履约，若定点企业存在违反规定行为，各单位可填写《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投诉表》（附件9）。国采中心将进行认真核查，并按照规定处理。项目完成后，各单位应于网上提交《评价表》，对定点企业施工情况做出评价，作为国采中心对定点企业的考核依据。
各单位应本着集中原则，对于一项资质能够满足的同类型工程，应尽量合并为一个项目，不得将项目化整为零或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同时，各单位应保护定点企业合法权益，不得无故拖欠工程款，不得向定点施工企业提出超出合同约定的其它不合理要求。因付款问题引起的法律责任，由违规单位自负。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工作，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所属各级单位，并对所属单位的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向国采中心采购三处反映。联系人：李淼、杜雨龙、张建平。联系电话： 55602387、83086068、63097382传真：010-83084769。
附件：
1、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名录
2、2014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采购项目服务合同（略）
3、招标文件参考范本（略）
4、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登记表
5、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备案表
6、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单
7、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施工企业评价表
8、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细则
9、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定点采购投诉表
（相关附件可在“中央政府采购网（http://www.zycg.gov.cn）工程定点采购专栏”中查阅、下载。）
